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 

 

中疾控疫发〔2011〕20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印发《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

范》（2011 年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根据消除麻疹阶段开展麻疹监测工作的需要，近期我中心完成了

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升级，增加了“监测指标分析”模块和

风疹个案监测信息报告的功能。为规范和指导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充分利用该系统开展麻疹监测工作，我中心对 2009 年下发的《麻疹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形成了《麻

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2011 年版）》（见附件），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2011 年版） 

 

 

 

 

 

 

 

 

 

 

 

 

 

 

 

 

 

 

抄：卫生部疾控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2011年1月28日印发 

                                                               校对人：马超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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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 

（2011 年版）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

染性极强，易引起暴发流行。卫生部于 2006 年制定下发了《2006～2012 年

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将加强麻疹监测作为消除麻疹的重要策略之一，

并于 2009 年下发了《全国麻疹监测方案》，提出麻疹监测指标要求。2010

年 7 月，卫生部、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制定下发了《2010–2012 年全国消除

麻疹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包括建立健全麻疹监测网络以提高麻疹监测能

力和水平、强化麻疹疫情应急处理能力在内的一系列消除麻疹工作要求。 

为了规范和指导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充分使用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

理系统，提高全国麻疹监测工作质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麻疹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完善，增加了“监测指标分析”模块和风疹

疑似病例个案监测信息报告功能，并制定本规范。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 

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

在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负责全国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国家信息管理平台的管理、

维护及系统的升级和发布。 

（2）负责全国麻疹监测信息报告业务管理、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开

展各省麻疹监测系统运转质量考核和评估工作。 

（3）负责全国麻疹监测信息的收集、分析、评价、报告和反馈。 

（4）负责全国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的数据备份，确保报告数据安全。 

2.省、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负责本辖区麻疹监测信息报告业务管理、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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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辖区内各级麻疹监测系统运转质量考核和评估工作。 

（3）负责本级职责内的麻疹监测信息收集、录入、分析、评价、报告

和反馈。 

（4）及时审核下级疾病控制机构上报的数据，提高数据的及时性、完

整性和准确性。 

3.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负责本辖区麻疹监测信息的收集、录入、分析、评价、报告和反

馈。 

（2）及时审核订正辖区内医疗机构上报的数据，保证数据的及时性、

完整性和准确性。 

二、麻疹疑似病例报告内容、时限与程序 

（一）麻疹疑似病例个案信息 

1.传染病报告卡信息：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与疾病监测信息报

告管理系统之间通过传染病报告卡进行关联。两个系统共享同一传染病报

告卡信息，在两个系统中均可录入传染病报告卡并相互推送，且在年内保

持系统间数据一致。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每日浏览传染病报告卡，将经过审核的麻

疹疑似病例纳入专病管理。对主动监测等其它途径发现的、尚未通过疾病

监测报告管理系统上报的病例，须通过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或疾病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先添加报告卡。 

2.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根据《全国麻疹监测方案》要求完成麻疹疑似

病例个案调查后，在 48 小时内按照麻疹疑似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的内

容，将流行病学调查信息录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内容包括在传

染病报告卡基础上增加的病例基本信息、临床症状和体征、疫苗免疫史、

接触史及标本采集情况等。 

3.血清学实验室检测结果：采集麻疹疑似病例血标本后，须完整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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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麻疹监测方案》附表 4-1 的标本送检信息部分内容，与标本一起送

达检测单位。检测单位于检测完成后 24 小时内在送检表上填写检测结果并

及时反馈标本送检单位，同时录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 

只有流行病学调查信息部分“是否采集第一份血清标本”选项为“是”

的情况下，方可激活“血清学检测结果”的录入界面进行录入，第二份血

清标本检测结果的录入同样如此。 

4. 病例最终分类：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在标本检测单位将血清学

检测结果录入系统后的 48 小时内，结合流行病学信息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信

息进行综合判断，审核并订正传染病报告卡中的“疾病名称”以及“病例

分类”选项。 

原则上麻疹疑似病例在报告后 10 日内应完成病例分类的审核订正，全

年所有麻疹疑似病例均应在下一年 1月 31 日前完成订正。根据中国疾病监

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相关规定，在以下情况下病例的“终审日期”自动变

更为订正时的当前日期：⑴病例的“疾病名称”发生改变；⑵“病例分类”

变量从“疑似病例”订正为“临床诊断病例”，或从“疑似病例”订正为“实

验室诊断病例”。因此，每一例麻疹疑似病例应该及时进行病例分类订正，

以免在年内按照“审核日期”统计病例数时与实际发病水平不符。 

“最终诊断”选项如非“麻疹”或“风疹”，在修改传染病报告卡中的

“疾病名称”为其他疾病后，该报告卡自动推送回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

系统，在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不可再更改传染病报告卡部分内容，

但仍可以浏览到该病例的传染病报告卡相关信息、修改个案流行病学调查

和血清学、病原学检测结果部分信息。 

5. 病原学实验室检测结果：采集麻疹疑似病例病原学标本，须完整填

写《全国麻疹监测方案》附表 4-2 的标本送检信息部分内容，与标本一起

送达辖区内负责病毒分离检测的单位。检测单位于检测完成后在送检表上

填写检测结果并及时反馈标本送检单位，同时录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



4 
 

系统。 

负责病毒分离和检测的单位分离到毒株后，应完整填写《全国麻疹监

测方案》附表 4-2 的标本送检部分及病毒分离结果信息，连同病毒分离物

一起在 14 天内送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麻疹实验室

（以下简称国家麻疹实验室）进行病毒基因定型。国家麻疹实验室在收到

毒株标本 14 天内完成基因定型，在送检表上填写检测结果并及时反馈标本

送检单位，同时录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 

只有流行病学调查信息部分“是否采集病原学标本”选项为“是”的

情况下，方可激活“病原学检测结果”的录入界面进行录入。 

原则上从病原学标本采集到基因定型结果录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

系统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2个月。 

6.在初次录入个案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时，录入界面不显示血清学检测

结果、病原学检测结果部分的录入界面，当再次修订时则显示相应内容。 

具体报告内容见《全国麻疹监测方案》。 

（二）麻疹暴发疫情管理 

在麻疹疑似病例个案信息录入过程中，如果是在录入属于某起暴发疫

情中的第一个病例，系统将自动生成一个新的暴发编码，组成为“6 位县国

标编码-年份-序号”；当录入第二例属于本起暴发的病例（即选择与上述第

一例病例相同的暴发编码时）后，则在“麻疹暴发疫情管理”模块自动生

成一条相同暴发编码的暴发疫情记录。在录入同属这起暴发疫情的其他病

例时，在该暴发疫情记录中会自动累加病例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录入

病例个案调查信息过程中，要正确判断或选择所属的暴发编码信息。如果

是跨县（区、市、省）的麻疹暴发疫情，在完成暴发调查后，由上一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订正相关病例暴发编码信息。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在麻疹暴发疫情调查处理完毕后 7 日内，在“麻

疹暴发疫情管理”模块的相应暴发疫情记录填报暴发疫情调查处理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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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跨县（区、市、省）的麻疹暴发疫情，由上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

完成修订所有属于本起暴发疫情相关病例的暴发编码信息，并自动生成该

条暴发疫情记录后，根据疫情调查处理结果填写暴发疫情调查处理相关信

息。 

其中： 

1.“事件名称”：填写该起暴发完整的名称。 

2.“暴发疫情汇总数据”：是从麻疹疑似病例个案信息库中自动汇总生

成的，不需要录入，如果与现场调查的信息不符，须核实相应病例个案信

息。 

3.“暴发疫情概况”和“采取的控制措施”：根据《全国麻疹监测方案》

附件 5“疑似麻疹暴发疫情信息汇总表”填写。 

4.在暴发疫情概况填写完毕后，应将该起暴发的调查报告以 WORD 文档

形式通过附件上传。 

（三）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报表 

本年度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省份，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强

化免疫活动结束 1个月内通过本系统上报接种数据汇总报表。 

（四）突发事件查询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中录入的麻疹相关突发事件，

可以在麻疹专病报告系统浏览和导出，但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如果此突发

事件关联了个案，也可以在本系统中查询相关个案。 

三、监测指标分析 

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监测指标分析”模块是对《全国麻疹

监测方案》要求的麻疹监测系统敏感性、及时性和特异性指标及其他关键

信息进行的分月汇总统计报表。 

（一）浏览地区类型：可分别选择“按照现住址浏览”、“按照报告地

区浏览”进行统计，并可通过勾选“显示到区县”选项，直接查看辖区内

本级及本级以下至各县（区）级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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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在进行麻疹监测系统运转质量评价时，应该分别按照现住址和报

告地区统计监测指标，二者均应达到《全国麻疹监测方案》要求。 

（二）日期类型：监测指标为月度分析报表，可通过勾选“是否月累

计”选项计算本年度一月至本月累计分析报表。 

系统自动分别按照“发病日期”、“终审日期”、“报告卡生成日期”统

计。其中： 

1．计算按“终审日期”统计报表的时间点为当月最后一日 24 时。 

2. 计算按“发病日期”、“报告卡生成日期”统计报表的时间点为下个

月 9 日 24 时，但计算按“发病日期”、“报告卡生成日期”统计的全年（即

一月～十二月累计，且勾选“是否月累计”选项）报表的时间点为次年 1

月 31 日 24 时。 

各级在进行麻疹监测系统运转质量评价时，应主要参考按“发病日期”

统计的监测指标，全年监测指标以次年 1 月 31 日按照“发病日期”生成的

报表为准。 

（三）病种：可分别选择“麻疹”、“风疹”和“全部”三种病种，分

别统计监测指标。 

选择病种为“麻疹”时，只对符合“麻疹疑似病例”条件（见附录）

的病例作为分母进行汇总生成报表。选择病种为“风疹”时，系统只对符

合“风疹疑似病例”条件的病例作为分母进行汇总生成报表。选择病种为

“全部”时，系统将所有麻疹、风疹疑似病例均作为“麻疹疑似病例”作

为分母进行汇总生成报表。现阶段只对选择病种为“麻疹”时的监测指标

进行考核。 

统计报表的样式及详细说明见“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监测指标

统计报表样式及变量说明”。 

四、数据管理 

（一）数据管理权限 

医疗机构报告的病例传染病报告卡在未纳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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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专病管理前，在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可以进行病例订正、

删除等管理操作。当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将该病例纳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

理系统进行专病管理后，只能由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管理员对病

例进行订正、删除及取消专病管理等操作。当取消专病管理或订正为除“麻

疹”、“风疹”外的其他疾病名称时，病例管理权将自动推送回疾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系统。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每天对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报告

卡浏览，发现本辖区新报告的“麻疹”疑似病例时，应纳入麻疹监测信息

报告管理系统管理、及时开展病例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并进行数据录入。 

开展以个案为基础的风疹监测工作的地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

每天对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报告卡浏览，发现本辖区新报告的

“风疹”疑似病例时，应纳入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管理、及时开展

病例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并进行数据录入。 

病例报告单位所在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经调查发现病例现住址

为其他县（区），且病例已返回现住址，未能完成个案流行病学调查的，应

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至病例现住址所在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由现

住址所在县（区）最终完成调查和数据录入。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每日浏览“外地报本地”病例并予以持续关

注，如果报告地区所在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完成病例调查，应及

时联系报告地所在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地区和现住址所在县

（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密切配合，高度重视“本地报外地”和“外地

报本地”麻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管理。 

（二）数据审核与订正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每天对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报告信

息进行审核，检查所录入数据有无错项、漏项和逻辑错误，对有疑问的信

息及时向相关人员核实，如发现有错项、漏项和逻辑错误的数据，及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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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予以订正，确保录入的数据完整、准确。 

省、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经常对辖区内报告和现住址为本辖区

的病例信息进行审核，如发现错项、漏项和逻辑错误、未及时订正的情况，

须及时反馈相关责任人，并督促其及时将数据予以订正。 

（三）数据查重 

县级及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至少每旬对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

统的麻疹个案信息进行查重，及时删除或订正重复记录。 

五、质量控制 

（一）内部质控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经常对本级录入的数据进行检查复核，每月

抽取 5％的录入数据（不足 10 份时抽取全部）与纸质表格进行对比，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尤其是要注意核查“疾病名称”和“病例分类”

的订正情况。 

（二）外部质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对下级进行督导时，抽查 5％的录入数据（不足

10 份时抽取全部）与纸质表格进行对比，评估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六、数据分析利用 

（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每月对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

数据进行导出、备份。 

（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定期对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

数据进行分析，撰写疫情分析和防控工作报告，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同时向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反馈。 

（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在每年 2 月底前完成上年度麻疹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报告数据的分析，总结麻疹监测系统运转情况，并向

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七、信息系统安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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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负责辖区内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

统用户权限的维护，加强对信息管理系统的账号安全管理。 

（二）计算机要专人管理，信息管理系统使用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转

让或泄露系统操作账号和密码。发现账号、密码已泄露或被盗用时，应立

即采取措施，更改密码，同时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三）各地应建立健全麻疹监测信息查询、使用制度。其他政府部门

和机构查询麻疹监测信息资料，应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四）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使用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时，

应保障网络运行安全。 

八、保障措施 

（一）系统保障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建立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的国家信息管理平台，具备满足日常信息

管理需要的主机系统、网络系统、存储系统、安全系统、备份系统和信息

管理系统。 

2.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负责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运转和开展麻疹监测的部门应配备满

足业务工作需要的计算机；保障宽带网络接入及维持运转；具有能熟练使

用计算机并进行麻疹监测工作的专业人员。 

（二）技术保障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根据《全国麻疹监测方案》、本《规范》、《麻

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操作手册》等技术文件，对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 

九、考核评价 

（一）从 2011 年开始，国家将每年定期通过简报等方式反馈和通报各

地麻疹监测系统运转情况，并进行督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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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制定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考

核方案，纳入工作考核范围，并定期对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督导、

考核。 

 

附录：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监测指标统计报表样式及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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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监测指标统计报表样式及变量说明 
 
表 1  麻疹/风疹/所有疑似病例报告、调查和分类情况 

省、市

（州）、县

（区 

疑似病例总数 已录入个案
48 小时内完整

调查 
排除病

例报告

发病率

（/10
万）

疑似

病例 

临床诊断病例 实验

室诊

断病

例 

排除病例 

合计
病例

数

比例

（%）
病例数 

率 
（%） 流行病

学联系 
临床诊

断 
风/麻
疹 

其他

            

            

合计            
注 1：病种分麻疹、风疹、全部分别计算 
注 2：排除病例报告发病率的分母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基本信息系统中相应地区、年份人口总数。 

（一）当选择病种为“麻疹”时 
1.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指查询的时间段、辖区内，所有病例中，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病例个数： 

 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 

 初始报告“疾病名称”为“麻疹” 

 “订正病种”变量为“麻疹” 

2. 疑似病例总数（疑似病例）：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为“麻

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疑似病例”的病例个数。 

3. 疑似病例总数（临床诊断病例）（流行病学联系）：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

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病例分类”选项为“临床诊

断”；“是否与实验室诊断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变量选择为“是”；“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为”变

量为“麻疹”。 

4. 疑似病例总数（临床诊断病例）（临床诊断）：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

“疾病编号”为“麻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临床诊断”的病例数，减掉“临床诊断（流

行病学联系病例）”列病例个数。 

5. 疑似病例总数（实验室诊断病例）：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

为“麻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实验室诊断”的病例个数。 

6.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风疹）：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

不是“麻疹”，且为“风疹”的病例个数。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其他）：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

不是“麻疹”，也不是“风疹”的病例个数。 

7. 已录入个案（病例数）：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已完整录入个案调查表的病

例总数。完整录入个案调查表的判断原则为：“调查日期”变量不为空。 

8. 已录入个案（比例）=已录入个案（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100%。 

9.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病例数）：指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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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例个数： 

 “调查日期”变量不为空，且 

 “调查日期”距“报告日期”的间隔≤2 天（注：报告日当天为第 0 天。举例：如报告

日期为 1 月 1 日，则于 1 月 2 日、1 月 3 日调查均为≤2 天。以下同）。 

10.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比例）=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100%。 

11. 排除病例报告发病率 =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人口总数×100000。 

（二）：当选择病种为“风疹”时 
12.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指查询的时间段、辖区内，所有病例中，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病例个数： 

 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 

 初始报告“疾病名称”为“风疹” 

 “订正病种”变量为“风疹” 

13. 疑似病例总数（疑似病例）：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为“风

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疑似病例”的病例个数。 

14. 疑似病例总数（临床诊断病例）（流行病学联系）：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

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病例分类”选项为“临床诊断”；

“是否与实验室诊断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变量选择为“是”；“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为”变量为

“风疹”。 

15. 疑似病例总数（临床诊断病例）（临床诊断）：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

“疾病编号”为“风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临床诊断”的病例数，减掉“临床诊断（流

行病学联系病例）”列病例个数。 

16. 疑似病例总数（实验室诊断病例）：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

为“风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实验室诊断”的病例个数。 

17.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麻疹）：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

不是“风疹”，且为“麻疹”的病例个数。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其他）：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

不是“风疹”，也不是“麻疹”的病例个数。 

18. 已录入个案（病例数）：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已完整录入个案调查表的病

例总数，完整录入个案调查表的判断原则为：“调查日期”变量不为空。 

19. 已录入个案（比例）=已录入个案（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100%。 

20.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病例数）：指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的病例个数：“调查日期”变量不为空；“调查日期”距“报告日期”的间隔≤2 天。 

21.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比例）=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100% 

22. 排除病例报告发病率 =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人口总数×100000。 

（三）：当选择病种为“全部”时 
23.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指查询的时间段内，无论当前病种，系统中符合查询条件的所有病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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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即 

 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或“风疹”，或 

 初始报告“疾病名称”为“麻疹”或“风疹”，或 

 “订正病种”变量为“麻疹”或“风疹”病例。 

24. 疑似病例总数（疑似病例）：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

且“病例分类”选项为“疑似病例”的病例个数。 

25. 疑似病例总数（临床诊断病例）（流行病学联系）：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

“疾病编号”为“麻疹”，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病例分类”选项为“临床诊断”；

“是否与实验室诊断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变量选择为“是”；“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为”变量为

“麻疹”。 

26. 疑似病例总数（临床诊断病例）（临床诊断）：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

病编号”为“麻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临床诊断”的病例数，减掉“临床诊断（流行病

学联系病例）”列病例个数。 

27. 疑似病例总数（实验室诊断病例）：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为

“麻疹”，且“病例分类”选项为“实验室诊断”的病例个数。 

28.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风疹）：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不

是“麻疹”，且为“风疹”的病例个数。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其他）：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当前“疾病编号”不

是“麻疹”，也不是“风疹”的病例个数。 

29. 已录入个案（病例数）：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已完整录入个案调查表的病例总

数。完整录入个案调查表的判断原则为：“调查日期”变量不为空。 

30. 已录入个案（比例）=已录入个案（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100% 

31.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病例数）：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

例个数：“调查日期”变量不为空；“调查日期”距“报告日期”的间隔≤2 天。 

32.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比例）= 48 小时内完整调查（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合计）×100%。 

33. 排除病例报告发病率 = 疑似病例总数（排除病例）/人口总数×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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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麻疹/风疹/全部疑似病例血标本采集、送达、检测及反馈情况 

省、市

（州）、

县（区 

疑似

病例

总数

散发

疑似

病例

数 

散发病

例采集

血标本

病例数 

散发病

例血标

本采集

率（%）

出疹后 3 日内血标本

麻疹/风疹 IgM 阴性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 

采集送达情况 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 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 

病例

总数

采集第

2 份标

本病例

数 

第二份

血采集

率（%）

采集

份数

3 日

内送

达数

3 日内

送达率

（%）

实验室

检测数 

阳性 
7 日内

报告数

7 日内

报告率

（%）

实验室

检测数

阳性 7 日

内报

告数

7 日内

报告率 标本

份数

病例

数

标本

份数

病例

数

                     
                     
                     

注：病种分麻疹、风疹、全部分别计算 

 
 
（一）：当选择病种为“麻疹”时 
1. 疑似病例总数：即麻疹疑似病例总数，同表 1 注（一）。 

2. 散发疑似病例数：是指所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减去其中“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的病例”选项为“是”或“是否与实验室诊断病例有流

行病学联系”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3. 散发病例采集血标本病例数：指所有符合“散发疑似病例”条件的病例中，“是否采集第一份血标本”选项为“是”，且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

项不为空的病例数。 

4. 散发病例血标本采集率 = 散发病例采集血标本病例数 / 散发疑似病例数×100%。 

5. 出疹后 3 日内血标本麻疹 IgM 阴性（病例总数）：指所有符合“散发疑似病例”的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 

 “是否采集第一份血标本”选项为“是”，且第一份血“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 

 “采集日期”距“出疹日期”≤3 天（注：出疹日当天算第 0 天，其中出疹日期为空的，按血标本“采集日期”距“出疹日期”≤3 天计，以下

同）。 

 “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不是“阳性”，且“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不是“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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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疹后 3 日内血标本麻疹 IgM 阴性（采集第 2 份标本数）：指所有散发疑似病例出疹后 3 日内

血标本麻疹/风疹 IgM 阴性（病例数）中，“是否采集第二份血清标本”变量为“是”，且第 2

份血标本“采集日期”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7.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是否采

集第一份血标本”为“是”，且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个数，加上“是

否采集第二份血标本”为“是”，且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8.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3 日内送达数）：是指所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 “第一份血标本收到日期”不为空，且“第一份血标本收到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

“采集日期”≤3 天的病例个数，加上“第二份血标本收到日期”不为空，且“第二份血标本

收到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3 天的病例个数。 

9.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3 日送达率） = 采集送达情况（3 日送达数）/ （采

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10.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实验室检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加上“第

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 

11.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标本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加上“第二份血

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病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者“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

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12.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麻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加上“第二份血标本麻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13.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率）=  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

况 （7 日内报告数）/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14.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实验室检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加上“第

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 

15.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标本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加上“第二份血

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病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者“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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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16.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风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加

上“第二份血标本风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17.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率）：该变量在病种选项为“麻

疹”时，不计算。 

 
（二）：当选择病种为“风疹”时 
18. 疑似病例总数：即风疹疑似病例总数，同表 1 注（二）。 

19. 散发疑似病例数：指所查询到的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减去其中“是否为暴发疫情

中的病例”选项为“是”或“是否与实验室诊断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选项为“是”的病例个

数。 

20. 散发病例采集血标本病例数：指所有符合“散发疑似病例”条件的病例中，“是否采集第一份

血标本”选项为“是”，且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数。 

21. 散发病例血标本采集率 = 散发病例采集血标本病例数 / 散发疑似病例数×100%。 

22. 出疹后 5 日内血标本风疹 IgM 阴性（病例总数）：指所有符合“散发疑似病例”的病例中，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 

 “是否采集第一份血标本”选项为“是”，且第一份血“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 

 “采集日期”距“出疹日期”≤5 天 

 “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不是“阳性”，且“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

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不是“阳性” 

23. 出疹后 5 日内血标本风疹 IgM 阴性（采集第 2 份标本数）：指所有散发疑似病例出疹后 5 日内

血标本风疹 IgM 阴性（病例数）中，“是否采集第二份血标本”变量为“是”，且第 2 份血标

本“采集日期”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24.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是否采

集第一份血标本”为“是”，且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个数，加上“是

否采集第二份血标本”为“是”，且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25.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3 日内送达数）：指指所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收到日期”不为空，且“第一份血标本收到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

集日期”≤3 天的病例个数，加上“第二份血标本收到日期”不为空，且“第二份血标本收到

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3 天的病例个数。 

26.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3 日送达率） = 采集送达情况（3 日送达数）/ 采

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27.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实验室检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加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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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 

28.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标本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加上“第二份血

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病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者“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

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29.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数）：指所有 “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麻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加上“第二份血标本麻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30.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率）=  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

况（7 日内报告数）/ 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31.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实验室检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加上“第

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 

32.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标本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加上“第二份血

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病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者“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

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33.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风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加

上“第二份血标本风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34.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率）=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 （7

日内报告数） / 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三）：当选择病种为“全部”时 

35. 疑似病例总数：即该系统内查询到的所有病例总数，同表 1 注（三） 

36. 散发疑似病例数：是指所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减去其中“是否为暴发疫

情中的病例”选项为“是”或“是否与实验室诊断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选项为“是”的病例

个数。 

37. 散发病例采集血标本病例数：指所有符合“散发疑似病例”条件的病例中，“是否采集第一份

血标本”选项为“是”，且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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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散发病例血标本采集率 = 散发病例采集血标本病例数 / 散发疑似病例数×100%。 

39. 出疹后 3 日内血标本麻疹 IgM 阴性（病例总数）：指所有符合“散发疑似病例”的病例中，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 

 “是否采集第一份血标本”选项为“是”，且第一份血“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 

 “采集日期”距“出疹日期”≤3 天。 

 “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不是“阳性”，且“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

结果：风疹 IgM”变量不是“阳性”。 

40. 出疹后 3 日内血标本麻疹 IgM 阴性（采集第 2 份标本数）：指所有散发疑似病例出疹后 3 日内

血标本麻疹 IgM 阴性（病例数）中，“是否采集第二份血清标本”变量为“是”，且第 2 份血

标本“采集日期”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41.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是否采

集第一份血标本”为“是”，且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个数，加上“是

否采集第二份血标本”为“是”，且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选项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42.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3 日内送达数）：指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的病例中，“第一份血标本收到日期”不为空，且“第一份血标本收到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

“采集日期”≤3 天的病例个数，加上“第二份血标本收到日期”不为空，且“第二份血标本

收到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3 天的病例个数。 

43.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采集送达情况）（3 日送达率） = 采集送达情况（3 日送达数）/ （采

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44.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实验室检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的病例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加

上“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 

45.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标本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加上“第二份血

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病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

麻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46.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麻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加上“第二份血标本麻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47.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率）=  麻疹 IgM 检测报告情

况（7 日内报告数）/采集送达情况（采集份数）×100%。 

48.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实验室检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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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加上“第

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阴性”的病例数。 

49.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标本份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

数”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加上“第二份血

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阳性）（病例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或“第二份血标本实验室结果：

风疹 IgM”变量为“阳性”的病例数。 

50.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数）：指所有“疑似病例总数”

中，“第一份血标本风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一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加上“第二份血标本风疹检测结果报告日期”距第二份血标本“采集日期”≤7 天的病例数。 

51. 第一份和第二份血标本（风疹 IgM 检测报告情况）（7 日内报告率）：该变量在病种选项为“全

部”时，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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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暴发疫情血清学确诊、病原学标本采集和检测情况 

省、市

（州）、

县（区） 

暴发疫情概况 麻疹暴发 风疹暴发 

合计 麻疹暴发 风疹暴发
排除麻疹/风

疹暴发 
待定 病例

<10 例

的起数

血清确

诊起数

血清确

诊比例 

采集病

原标本

起数

采集病

原标本

比例

麻疹病

毒检测

阳性起

数 

病例

<10 例

的起数

血清确

诊起数

血清确

诊比例

采集病

原标本

起数

采集病

原标本

比例

风疹病

毒检测

阳性起

数 起

数

病例

数

起 
数 

病例

数 
起

数 
病例

数

起

数

病例

数 
起

数

病例

数

                       

合计                       

注：不分病种计算 
 

1. 暴发疫情概况（合计）：指所查询时间段、所查询辖区内新生成的暴发编码（且这些暴发编码对应的“该起暴发病例总数”变量≥2）总起数。 

 病例数：指这些暴发所涉及病例数之和。 

2. 暴发疫情概况（麻疹暴发）：指所查询到的“暴发疫情概况（合计）”对应的暴发疫情中，已经录入暴发疫情调查信息（判断原则：“发现方式”变量

不为空），且“调查结果”选项为“麻疹暴发”的起数。 

 病例数：指这些暴发所涉及的病例总数 

3. 暴发疫情概况（风疹暴发）：指所查询到的“暴发疫情概况（合计）”对应的暴发疫情中，已经录入暴发疫情调查信息（判断条件同上），且“调查结

果”选项为“风疹暴发”的起数。 

 病例数：指这些暴发所涉及的病例总数。 

4. 暴发疫情概况（排除麻疹/风疹）：指所查询到的“暴发疫情概况（合计）”对应的暴发疫情中，已经录入暴发疫情调查信息（判断条件同上），且“调

查结果”选项为“其他”的起数。 

 病例数：指这些暴发所涉及的病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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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暴发疫情概况（待定）：指所查询到的“暴发疫情概况（合计）”对应的暴发疫情中，尚未录入

暴发疫情调查信息（判断条件：“发现方式”变量为空）的起数 

 病例数：指这些暴发所涉及的病例总数 

6. 麻疹暴发（病例<10 例的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麻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发病数”

<10 的起数。 

7. 麻疹暴发（血清确诊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麻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麻疹 IgM 抗体

阳性的病例数”≥1 的起数。 

8. 麻疹暴发（血清确诊比例）= 麻疹暴发（血清确诊起数）/ 暴发疫情起数（麻疹暴发）×100%。 

9. 麻疹暴发（采集病原标本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麻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采集咽拭

子的病例数” ≥1 或者 “采集尿液标本的病例数” ≥1 的起数。 

10. 麻疹暴发（采集病原标本比例）= 麻疹暴发（采集病原标本起数）/ 暴发疫情起数（麻疹暴发）

×100%。 

11. 麻疹暴发（麻疹病毒检测阳性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麻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麻疹

病毒检测阳性病例数” ≥1 的暴发起数。 

12. 风疹暴发（病例<10 例的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风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发病数”

<10 的起数。 

13. 风疹暴发（血清确诊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风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风疹 IgM 抗体

阳性的病例数”≥1 的起数。 

14. 风疹暴发（血清确诊比例）= 风疹暴发（血清确诊起数）/暴发疫情起数（风疹暴发）×100%。 

15. 风疹暴发（采集病原标本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风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采集咽拭

子的病例数” ≥1 或者 “采集尿液标本的病例数” ≥1 的起数。 

16. 风疹暴发（采集病原标本比例）= 风疹暴发（采集病原标本起数）/ 暴发疫情起数（风疹暴发）

×100%。 

17. 风疹暴发（风疹病毒检测阳性起数）：指暴发疫情起数（风疹暴发）对应的暴发疫情中，“风疹

病毒检测阳性病例数” ≥1 的暴发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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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麻疹/风疹/全部疑似病例病原学标本采集、检测及结果 

省、市（州）、

县（区） 

疑似病例总数 
采病原标本 

病例数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

离病例数 
送达国家麻疹实

验室检测数 
麻疹病毒基因型 风疹病毒基因型

暴发疫

情病例 

非暴发

疫情病

例 

暴发疫

情病例 
非暴发疫

情病例

暴发疫

情病例

非暴发疫

情病例

暴发疫

情病例

非暴发疫

情病例
H1 其他 1E 其他

             

合计             

注：病种分麻疹、风疹、全部分别计算 
 

（一）当选择病种为“麻疹”时 

1. 疑似病例总数：指该查询条件下系统内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条件同表 1 注（一）），其中 

 （暴发疫情病例）：“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非暴发疫情病例）：“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否”或 为空 的病例个数。 

2. 采病原标本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疑似病例总数（暴发疫情病例）对应的病例中，“是否

采集病原学检测标本”选项为“是”，且“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3. 采病原标本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疑似病例总数（非暴发疫情病例）对应的病例中，“是

否采集病原学检测标本”选项为“是”，且“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否”的病例个数。 

4.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采集病原标本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病例中，

“细胞融合病变”变量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5.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采病原标本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病例

中，“细胞融合病变”变量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6. 送达国家麻疹实验室检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

中，“病毒分离物收样日期” 不为空 的病例个数。 

7. 送达国家麻疹实验室检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

例）中，“病毒分离物收样日期” 不为空 的病例个数。 

8. 麻疹病毒基因型（H1）：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注：等于第 2 列（暴发疫情病例数）和第 3 列（非

暴发疫情病例数）之和）中，“麻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麻疹病毒基因型”选项

为“H1”的病例个数。 

9. 麻疹病毒基因型（其他）：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麻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麻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除“H1”选项外其他变量（即为 A, B1, B2, B3, C1, C2,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E, F, G1, G2, G3, H2, H1，其他，选项中任一个）的病例个数。 

10. 风疹病毒基因型（1E）：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风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1E”的病例个数。 

11. 风疹病毒基因型（其他）：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风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除“1E” 选项外其他变量（即为 1a, 1B, 1C, 1D, 1E, 1F, 1G, 1h, 1i, 1j, 2A, 

2B, 2C，其他，选项中任一个）的病例个数。 



23 
 

 

（二）当选择病种为“风疹”时 

12. 疑似病例总数：指该查询条件下系统内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条件同表 1 注（二）），其中 

 （暴发疫情病例）：“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非暴发疫情病例）：“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否”或 为空 的病例个数。 

13. 采病原标本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疑似病例总数（暴发疫情病例）对应的病例中，“是否

采集病原学检测标本”选项为“是”，且“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14. 采病原标本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疑似病例总数（非暴发疫情病例）对应的病例中，“是

否采集病原学检测标本”选项为“是”，且“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否”的病例个数。 

15.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采病原标本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病例中，

“细胞融合病变”变量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16.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采病原标本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病例

中，“细胞融合病变”变量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17. 送达国家麻疹实验室检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

中，“病毒分离物收样日期” 不为空 的病例个数。 

18. 送达国家麻疹实验室检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

例）中，“病毒分离物收样日期” 不为空 的病例个数。 

19. 麻疹病毒基因型（H1）：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注：等于第 2 列（暴发疫情病例数）和第 3 列（非

暴发疫情病例数）之和）中，“麻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麻疹病毒基因型”选项

为“H1”的病例个数。 

20. 麻疹病毒基因型（其他）：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麻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麻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除“H1”选项外其他变量（即为 A, B1, B2, B3, C1, C2,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E, F, G1, G2, G3, H2, H1，其他，选项中任一个）的病例个数。 

21. 风疹病毒基因型（1E）：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风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1E”的病例个数。 

22. 风疹病毒基因型（其他）：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风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除“1E” 选项外其他变量（即为 1a, 1B, 1C, 1D, 1E, 1F, 1G, 1h, 1i, 1j, 2A, 

2B, 2C，其他，选项中任一个）的病例个数。 

 

（三）当选择病种为“全部”时 

23. 疑似病例总数：指该查询条件下系统内所有疑似病例总数（条件同表 1 注（三）），其中 

 （暴发疫情病例）：“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非暴发疫情病例）：“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否”或 为空 的病例个数。 

24. 采病原标本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疑似病例总数（暴发疫情病例）对应的病例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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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病原学检测标本”选项为“是”，且“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是”的病例个数。 

25. 采病原标本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疑似病例总数（非暴发疫情病例）对应的病例中，“是

否采集病原学检测标本”选项为“是”，且“是否为暴发疫情中病例”选项为“否”的病例个数。 

26.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采病原标本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病例中，

“细胞融合病变”变量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27. 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采病原标本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病例

中，“细胞融合病变”变量不为空的病例个数。 

28. 送达国家麻疹实验室检测数（暴发疫情病例）：指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暴发疫情病例）

中，“病毒分离物收样日期” 不为空 的病例个数。 

29. 送达国家麻疹实验室检测数（非暴发疫情病例）：指省级实验室病毒分离病例数（非暴发疫情病

例）中，“病毒分离物收样日期” 不为空 的病例个数。 

30. 麻疹病毒基因型（H1）：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注：等于第 2 列（暴发疫情病例数）和第 3 列（非

暴发疫情病例数）之和）中，“麻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麻疹病毒基因型”选项

为“H1”的病例个数。 

31. 麻疹病毒基因型（其他）：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麻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麻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除“H1”选项外其他变量（即为 A, B1, B2, B3, C1, C2,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E, F, G1, G2, G3, H2, H1，其他，选项中任一个）的病例个数。 

32. 风疹病毒基因型（1E）：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风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1E”的病例个数。 

33. 风疹病毒基因型（其他）：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病毒鉴定结果”选项为“阳性”，且“风

疹病毒基因型”选项为除“1E” 选项外其他变量（即为 1a, 1B, 1C, 1D, 1E, 1F, 1G, 1h, 1i, 1j, 2A, 

2B, 2C，其他，选项中任一个）的病例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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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麻疹/风疹疑似病例含麻疹/风疹成分疫苗免疫史信息汇总 

年龄组 

实验室诊断病例 临床诊断病例 排除病例 

无

个

案 

本县区户籍 非本县区户籍 

无

个

案

本县区户籍 非本县区户籍 

无

个

案

本县区户籍 非本县区户籍 

0
剂

次

1
剂

次

≥
2
剂

次

不

详 

小

计 

0
剂

次 

1
剂

次

≥
2
剂

次

不

详

小

计

0
剂

次

1
剂

次

≥
2
剂

次

不

详

小

计

0
剂

次

1
剂

次 

≥
2
剂

次

不

详

小

计

0
剂

次

1
剂

次

≥
2
剂

次

不

详

小

计

0
剂

次

1
剂

次

≥
2
剂

次

不

详 

小

计 

<8 月龄                                  

8 月龄                                  

9-11 月龄                                  

1 岁                                  

2 岁                                  

3 岁                                  

4 岁                                  

5 岁                                  

6 岁                                  

7 岁                                  

8 岁                                  

9 岁                                  

10 岁-                                  

15 岁-                                  

20 岁-                                  

25 岁-                                  

30 岁-                                  

35 岁-                                  

合计                                  

注：病种分麻疹、风疹、全部分别计算 
 

（一）选择病种为“麻疹”时： 

1. 实验室诊断病例（无个案）：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见表 1 注（一））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当前疾病名称为“麻疹”；病例分类为“实验室

诊断”；“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2. 实验室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

“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实验室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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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室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实验室诊断病例（本

县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

详”的病例个数。 

4. 实验室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

个数：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

“实验室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不为“本县区”。 

5. 实验室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实验室诊断病例

（非本县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6. 临床诊断病例（无个案）：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当前“疾病编号”

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7. 临床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已

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

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8. 临床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临床诊断病例（本县

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

的病例个数 

9. 临床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

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

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不是“本县区”。 

10. 临床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临床诊断病例（非

本县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11. 排除病例（无个案）：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当前“疾病编号”

不是“麻疹”；“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12. 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已

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麻疹”；“户籍所在地”变

量为“本县区”。 

13. 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

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

详”的病例个数。 

14. 排除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已

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麻疹”；“户籍所在地”

变量不是“本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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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排除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排除病例（非本县区

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二）选择病种为风疹时： 

16. 实验室诊断病例（无个案）：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见表 1 注（二））中，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的病例个数：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类为“实验室诊断”；“调查日期”变量

为空。 

17. 实验室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

个数：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类

为“实验室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18. 实验室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实验室诊断病例

（本县区户籍）中，“含风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19. 实验室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

例个数：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

类为“实验室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不是“本县区”。 

20. 实验室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实验室诊断病

例（非本县区户籍）中，“含风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的病例个数。 

21. 临床诊断病例（无个案）：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当前“疾

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22. 临床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

数：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类为

“临床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23. 临床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临床诊断病例（本

县区户籍）中，“含风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24. 临床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

个数：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类

为“临床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不是“本县区”。 

25. 临床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临床诊断病例（非

本县区户籍）中，“含风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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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排除病例（无个案）：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风疹”；“调

查日期”变量为空。 

27. 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已经录入个案信息，

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风疹”；“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的病例总数。 

28. 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

中，“含风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

详”的病例个数。 

29. 排除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风疹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

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风疹”；“户籍所在地”

变量不是“本县区”。 

30. 排除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排除病例（非本县区

户籍）中“含风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三） 选择病种为全部时： 

31. 实验室诊断病例（无个案）：指所有疑似病例中（见表 1 注（三））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病例：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实验室诊断”；“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32. 实验室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

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实验

室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33. 实验室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实验室诊断病例（本

县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

详”的病例个数。 

34. 实验室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

已经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实验

室诊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不是“本县区”。 

35. 实验室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实验室诊断病例

（非本县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36. 临床诊断病例（无个案）：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当前“疾病编号”为

“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37. 临床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已经录

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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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 

38. 临床诊断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临床诊断病例（本县

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

的病例个数。 

39. 临床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已经

录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

“户籍所在地”变量为不是“本县区”。 

40. 临床诊断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临床诊断病例（非

本县区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41. 排除病例（无个案）：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当前“疾病编号”不

是“麻疹”；“调查日期”变量为空。 

42. 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已经录

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麻疹”；“户籍所在地”变量为

“本县区”。 

43. 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排除病例（本县区户籍）

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

详”的病例个数。 

44. 排除病例（非本县区户籍）（小计）：指所有疑似病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已经录

入个案信息，即“报告日期”不为空；当前“疾病编号”不是“麻疹”；“户籍所在地”变量

不是“本县区”。 

45. 排除病例（非本县区户籍）（0 剂次、1 剂次、≧2 剂次、不详）：指所有排除病例（非本县区

户籍）中,“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剂次”变量分别为“0 剂次”“0 剂次”、“1 剂次”、“≧2 剂次”、

“不详”的病例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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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麻疹/风疹/所有疑似病例个案调查其他重要信息汇总及疾病分类情况 

省、市

（州）、

县（区）

疑

似

病

例

总

数 

确诊病例 排除病例 

病例分

类错分 
户籍所在地 

是否在 
集体单位 

发病前 7－21
天是否去过

医院 
合

计

户籍所在地 
是否在集体

单位 
发病前 7－21 天

是否去过医院 

合

计 本

县

区 

非本县区 
(在本县区居住时间) 

是 否 不详 是 否
不

详

本

县

区

非本县区 
(在本县区居住时间) 

是 否
不

详
是 否

不

详

病

例

数 

错

分

率 
<7
天

7 天
-21
天 

21 天

-3 个

月 

>3
个月 

不

详

<7
天 

7 天-21
天 

21 天-3
个月 

>3
个

月

不

详

                              

合计                              

注：病种分麻疹、风疹、全部分别计算 
 

（一）当选择病种为麻疹时 

1. 疑似病例总数（同表 1 注（一））中“麻疹疑似病例”（合计）。 

2. 确诊病例（合计）：为所有麻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个数：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或“实

验室诊断”。 

3. 确诊病例（户籍所在地-本县区）：指确诊病例（合计）所查询到的所有病例中，个案调查表中“户籍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的病例个数。 

 

4. 确诊病例（户籍所在地-非本县区（在本县区居住时间）（<7 天、7-21 天、21 天-3 个月、>3 个月、不详））：指确诊病例（合计）所查询到的所有病例

中，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数：“户籍所在地”变量不为空；“户籍所在地”变量不为“本县区”；“发病时在现住址所在县区居住时间”变量分别为“<7

天、7-21 天、21 天-3 个月、>3 个月、不详”。 

5. 确诊病例（是否在集体单位-是、否、不详）：指确诊病例（合计）所查询到的所有病例中，个案调查表中“是否在集体单位”变量分别为“是”、“否”、

“不详”的病例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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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诊病例（发病前 7－21 天是否去过医院--是、否、不详）：指确诊病例（合计）所查询

到的所有病例中，个案调查表中“发病前 7－21 天是否去过医院”变量分别为“是”、“否”、

“不详”的病例个数。 

7. 排除病例（合计）：指“疑似病例总数”所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当前“疾病

编号”变量不是“麻疹”的病例个数。 

8. 排除病例（户籍所在地-本县区）：指排除病例（合计）所查询到的所有病例中， “户籍

所在地”变量为“本县区”的病例个数。 

9. 排除病例（户籍所在地-非本县区（在本县区居住时间）（<7 天、7-21 天、21 天-3 个月、>3

个月、不详））：指排除病例（合计）所查询到的所有病例中，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数：

“户籍所在地”变量不为空；“户籍所在地”变量不为“本县区”；“发病时在现住址所

在县区居住时间”变量分别为“<7 天、7-21 天、21 天-3 个月、>3 个月、不详”。 

10. 排除病例（是否在集体单位-是、否、不详）：指排除病例（合计）所查询到的所有病例

中，个案调查表中“是否在集体单位”变量分别为“是”、“否”、“不详”的病例个数。 

11. 排除病例（发病前 7－21 天是否去过医院--是、否、不详）：指排除病例（合计）所查询

到的所有病例中，个案调查表中“发病前 7－21 天是否去过医院”变量分别为“是”、“否”、

“不详”的病例个数。 

12. 病例分类错分（病例数）：指“疑似病例总数”所查询到的所有麻疹疑似病例中，“是否

病例分类错分”为“是”的病例个数。其中病例分类错分判断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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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病例分类错分（错分率）= 病例分类错分（病例数）/ 疑似病例总数 ×100%。 

（二）当选择病种为风疹时 

14. 疑似病例总数（同表 1 注（二））中“风疹疑似病例”（合计）。 

15. 确诊病例（合计）：为所有风疹疑似病例总数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数：当前“疾

病编号”为“风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或 “实验室诊断”。 

其他同本表注（一）。 

（三）当选择病种为全部时 

16. 疑似病例总数（同表 1 注（三））中“疑似病例”（合计）。 

17. 确诊病例（合计）：等于查询到的所有疑似病例总数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病例数：

当前“疾病编号”为“麻疹”；“病例分类”为“临床诊断”或“实验室诊断”。 

其他同本表注（一）。 


